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

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0/2021_2022__E6_9C_80_

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30510.htm （１９９８年５月

８日 公通字〔１９９８〕３１号） 为依法严厉打击盗窃、抢

劫机动车犯罪活动，堵塞盗窃、抢劫机动车犯罪分子的销赃

渠道，保护国家、集体财产和公民的合法财产，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一、司法机关依法查处盗窃

、抢劫机动车案件，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予以协助。以暴

力、威胁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依法办案的，依照《刑法》

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二、明知是盗窃、抢劫

所得机动车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依照

《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处罚。 对明知是盗窃、抢劫

所得机动车而予以拆解、改装、拼装、典当、倒卖的，视为

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

二条的规定处罚。 三、国家指定的车辆交易市场、机动车经

营企业（含典当、拍卖行）以及从事机动车修理、零部件销

售企业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明知是盗窃、抢

劫的机动车而予以窝藏、转移、拆解、拼装、收购或者代为

销售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处罚。单位组

织实施上述行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予以处罚。 四、本

规定第二条和第三条中的行为人事先与盗窃、抢劫机动车辆

的犯罪分子通谋的，分别以盗窃、抢劫犯罪的共犯论处。 五



、机动车交易必须在国家指定的交易市场或合法经营企业进

行，其交易凭证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验证盖章后办理登记或

过户手续，私下交易机动车辆属于违法行为，由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依法处理。 明知是赃车而购买，以收购赃物罪定罪处

罚。单位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明知是赃车购买

的，以收购赃物罪定罪处罚。 明知是赃车而介绍买卖的，以

收购、销售赃物罪的共犯论处。 六、非法出售机动车有关发

票的，或者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机动

车有关发票的，依照《刑法》第二百零九条的规定处罚。 七

、伪造、变造、买卖机动车牌证及机动车入户、过户、验证

的有关证明文件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

定处罚。 八、公安、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赃车入户、过户、验证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

规定处罚。 九、公安、工商行政管理人员或者其他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致使赃车入户

、过户、验证的，给予行政处分；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

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

定处罚。 十、公安人员对盗窃、抢劫的机动车辆，非法提供

机动车牌证或者为其取得机动车牌证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

子逃避处罚的，依照《刑法》第四百一十七条规定处罚。 十

一、对犯罪分子盗窃、抢劫所得的机动车辆及其变卖价款，

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 十二、对明

知是赃车而购买的，应将车辆无偿追缴；对违反国家规定购

买车辆，经查证是赃车的，公安机关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条和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进行追缴和扣押。对



不明知是赃车而购买的，结案后予以退还买主。 十三、对购

买赃车后使用非法提供的入户、过户手续或者使用伪造、变

造的入户、过户手续为赃车入户、过户的，应当吊销牌证，

并将车辆无偿追缴；已将入户、过户车辆变卖的，追缴变卖

所得并责令赔偿经济损失。 十四、对直接从犯罪分子处追缴

的被盗窃、抢劫的机动车辆，经检验鉴定，查证属实后，可

依法先行返还失主，移送案件时附清单、照片及其他证据。

在返还失主前，按照赃物管理规定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

不得挪用、损毁或者自行处理。 十五、盗窃、抢劫机动车案

件，由案件发生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赃车流入地公安机关

应当予以配合。跨地区系列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由最初

受理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必要时，可由主要犯罪地公安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由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立案侦查。 十六、各

地公安机关扣押或者协助管辖单位追回的被盗窃、抢劫的机

动车应当移送管辖单位依法处理，不得以任何理由扣留或者

索取费用。拖延不交的，给予单位领导行政处分。 十七、本

规定所称的“明知”，是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可视为应当知道，但有证据证明属被蒙骗的除外： 

（一）在非法的机动车交易场所和销售单位购买的； （二）

机动车证件手续不全或者明显违反规定的； （三）机动车发

动机号或者车架号有更改痕迹，没有合法证明的； （四）以

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机动车的。 十八、本规定自公布之日

起执行。对侵占、抢夺，诈骗机动车案件的查处参照本规定

的原则办理。本规定公布后尚未办结的案件，适用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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